附件2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bookmark: _GoBack]（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2024年立法工作安排，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条例（修订草案）》并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转自治区司法厅进行审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现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空间规划条例》于2017年5月25日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为我区开展中央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后，我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多规合一”改革要求，区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部编制完成，村庄规划应编尽编，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管理制度持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进入全面实施管理阶段。当前，国土空间治理工作的范畴、对象、责任部门、管理方式等均已发生变化，我区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试点期间颁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空间规划条例》已不适应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实际，亟需通过修订，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审批、修改、实施、监督等全过程管理提供法律依据，我区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成熟做法也迫切需要在地方性立法中得到体现，发挥立法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
二、主要内容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由原来6章31条修订为6章79条，对内容进行了全面修改。一是落实《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衔接制订中的《国土空间规划法》；二是按照当前规划管理需要，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相关内容作出承接和修改；三是将我区工作中形成的可行做法纳入《条例》。修订后的《条例》包括总则、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修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一）建立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条例》明确自治区建立“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包括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下级国土空间规划服从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服从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应当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相衔接。
（二）明确了规划管理工作机制。《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对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委员会制度。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工作。乡（镇）人民政府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工作。
（三）完善了规划编制修改要求。结合自治区实际，《条例》明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定义、内容、编制主体、审批程序，同时规定了规划的修改情形和程序，杜绝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已经批复的国土空间规划。针对专项规划统筹难度大的问题，明确建立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管理制度，规定专项规划成果报批前由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核对。
（四）细化了空间管控相关规定。《条例》规定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分区分类用途管制的法定依据，明确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用途管制要求。对生态修复、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地下空间等分别提出引导和管控要求。针对规划弹性不足的问题，规定建立规划留白管理制度，对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留白空间严格管控。
（五）规范了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条例》将规划许可制度和用地审批制度有机融合，衔接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合并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规划条件管理，分类明确规划条件管理措施。为简化行政审批，提出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为简化或者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提供法律支撑。
（六）强化了规划监督管理措施。《条例》明确建立人大、政府部门和社会监督体系，确立档案管理、监测预警、定期评估、督察整改等制度，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考虑综合执法改革后，各地规划执法职能分散且情况各异，要求市、县人民政府按照分类管理、协同管控、各尽其责的原则，统筹协调国土空间规划行政执法工作，明确行政执法工作责任，并在法律责任中提出衔接条款。
三、征求意见情况
自治区司法厅高度重视，成立审查专班，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对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前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通过实地调研和书面调研的方式深入开展区内调研，梳理立法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同时，组织赴海南、湖南等地实地调研，了解外省立法经验做法，形成调研报告。《条例》修订草案形成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广泛征求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有关部门意见建议，通过网络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共收集到修改意见73条，采纳46条。邀请人大、政协、司法厅及相关领域专家开展专家论证，对《条例》规定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和主要措施等进行全面深入论证，共收集到修改意见89条，采纳74条。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形成《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自治区司法厅会同自然资源厅对《条例》进行初步修改，形成了现在的《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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